附件4：

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险方案

    按照项目建设规划，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需占用宝丰镇镇关村集体土地，为了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特制定本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和征用并给予补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二、征地范围及面积

宝丰加油加气站项目需征收宝丰镇镇关村集体土地9.38亩。
三、征收土地类别及补偿标准

拟征土地属宝丰镇镇关村集体土地，依据《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发〔2016〕102号）确定的土地补偿标准的有关规定，宝丰镇辖区内耕地每亩补偿35400元；未利用地每亩补偿1216元，其它地类补偿标准按照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地面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按照平罗县人民政府《批复》（平政复〔2012〕14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四、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本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意见》（宁政发〔2014〕49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平政发〔2015〕42号）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平政发〔2015〕73号）相关规定，及时给予办理养老保险，确保失地农民今后生活得到保障。
五、听证权利：被征收土地的权利人对《征地补偿方案》内容要求举行听证的，自接到《听证告知书》后，请按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请送达平罗县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作放弃听证。

六、具体要求

1.宝丰镇、镇关村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宣传，紧密配合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

2.县自然资源局要加强对土地征收补偿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截留、挪用，否则，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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